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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豫税发
[1994］28号
	增值税
	关于消费税、增值税有关问题的补充规定的通知
	一、消费税

（一）关于包装物租金、奖励费是否按‘价外费用’并入销售额计征消费税的问题

按照消费税条例实施细则第十四条的规定，纳税人向购买方收取的价外费用，除了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代垫运费[即：（1）承运部门的运费发票开具给购货方的；（2）纳税人将该项发票转交给购货方的]外，其它价外费用，无论是否属于纳税人的收入，均应并入销售额计征消费税。因此，对纳税人收取的包装物租金、押金、奖励费，应按“价外费用”并入销售额计征消费税。

（四）关于价格折让和价格折扣的征税问题

1、对纳税人因价格折让而减少的销售额，经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审核批准后，可退还已征收的消费税税款，或者从下月应纳消费税税款中抵减；

二、增值税

（一）、初级农业产品的范围

根据增值税条例第十六条第一项和实施细则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农业生产单位和个人销售自产的农业产品免征增值税。农业产品是指种植业、养殖业、林业、牧业、水产业的初级产品。农业初级产品的范围，根据我省实际情况确定如下：

初级农业产品，是指农业生产者自产未经加工或经过简单加工的农业产品及其副产品和下脚料。

经过简单加工的农业产品是指：面粉、大米、小米、生花生米、红薯干、皮棉、麦仁、高粱米、玉米糁、白条肉、生皮张、下水、畜禽毛等货物。

（二）、增值税的起征点

根据增值税《细则》第三十二条规定，我省增值税起征点规定如下：

项目                   省辖市       县（市）及农村

生产销售货物月销售额       1000             600 

销售应税劳务月销售额       300              200 

按次纳税每次（日）销售额   50 50

增值税起征点的适用范围仅限于个体经营者和其它个人。

上述销售额是指小规模纳税人的销售额，即不包括应纳增值税税额。

	2
	豫国税发[1994]45号
	增值税
	关于增值税若干问题的通知（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金税工程发现的涉嫌违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1〕730号）第一条
第二条:一、关于防伪税控认证系统发现涉嫌违规发票的处理。目前，防伪税控认证系统发现涉嫌违规发票共分“无法认证”、“认证不符”、“密文有误”、“重复认证”和“纳税人识别号认证不符（指发票所列购货方纳税人识别号与申报认证企业的纳税人识别号不符）”五种。凡防伪税控认证系统发现的上述五种涉嫌违规的发票，一律不得作为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抵扣凭证。属于“无法认证”、“纳税人识别号认证不符”和“认证不符”中的“发票代码号认证不符（指密文与明文相比较，发票代码或号码不符）”的发票，税务机关应将发票原件退还企业，企业可要求销货方重新开具。属于“重复认证”的发票。应送稽查部门查处。属于“密文有误”和“认证不符（不包括发票代码号码认证不符）”的发票，应移交稽查部门处理。
二、关于增值税计算机稽核系统发现涉嫌违规发票的处理目前，增值税计算机稽核系统发现涉嫌违规发票共分“比对不符”、“缺联”、“抵扣联重号”、“失控”、“作废”、“缺红字抵扣联”等六种。凡属于增值税计算机稽核系统发现的上述涉嫌违轨的发票，均不得作为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抵扣凭证。属于“抵扣联重号”的发票，应送稽查部门查处。属于“比对不符”、“缺联”、“失控”、“作废”的发票。应移交稽查部门处理。属于“缺红字抵扣联”发票，暂不移交稽查部门。

	3
	豫国税发[1994]50号
	增值税
	关于增值税若干问题的通知（二）
	3、关于玉米渣、红薯渣、豆渣的征免税问题

我们意见，对玉米渣、红薯渣、豆渣这些货物，在历史习惯上是作为饲料使用的，因此，不分用途，一律按“饲料”的征免税规定执行。

4 、关于使用过的固定资产的标准问题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销售自己使用过的除游艇、摩托车和应征消费税的汽车以外的属于货物的固定资产，暂免征收增值税。但没有规定使用过的固定资产的标准。我们意见，凡购进后列入固定资产目录，按固定资产管理的货物，均属于使用过的固定资产。

	4
	豫国税发[1995]039号
	增值税
	关于增值税若干问题的通知 
	2、关于执法部门销售罚没物品的征税问题

对执法部门罚没的物品、凡通过国有商业企业销售，销售收入上交财政部门的，一律暂不征收增值税。凡不符合以上条件的，均应按规定征税。

5、关于利用煤矸石等生产的墙体材料的范围问题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94）财税字004号文件规定，对一般纳税人生产的原料中掺有煤矸石、石煤、粉煤灰等生产的墙体材料，可选择按简易办法依6％征税。墙体材料的范围是指国家税务总局国税发（1994）186号文件列举的石煤和粉煤灰砌块、煤矸石砌块、炉底渣及其他废渣（不包括高炉水渣）砌块，不再考虑掺兑煤矸石等的比例。

6、关于工商联营、租赁柜台纳税问题

若是小规模纳税人，应按简易办法依6％的征收率计算纳税。

	5
	豫国税发[1996]262号
	增值税
	关于增值税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
	二、利用动物骨骼组织加工的鱼粉、骨粉、骨粒、羽毛粉、蹄脚粉等产品，按照“饲料”的征免增值税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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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豫国税发[1998]177号
	增值税
	河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支持企业改制和下岗职工再就业有关税收问题的意见 
	二、强化优质服务，认真落实税收优惠政策，支持下岗职工再就业

3 、严格执行新的增值税起征点。为支持下岗职工再就业，鼓励我省个体经济的快速发展，省局以豫国税发[1998]123号文件调整了增值税起征点．从九八年六月一日起，对从事个体生产经营的下岗职工生产销售货物起征点由月销售额 1000 元（省辖市）和 800 元（县及农村）提高到 1500 元和 1000 元；销售应税劳务的起征点由月销售额 500 元和 400 元提高到 600 元和 500 元。基层国税部门要严格执行此项规定，对达不到起征点的不得征税。

	7
	豫国税函发[1999]111号
	增值税
	河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对纯水征收增值税问题的批复 
	对年应税销售额达到或超过100万元的纯水和矿泉水生产经营企业，按17%的税率计算征收增值税；未达到100万元的均按照小规模纳税人依6%征收率计算征收增值税。

	8
	豫国税函发[1999]355号
	增值税
	河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粮食企业增值税管理问题的补充通知》的通知
	第二款：恢复征收增值税的粮食企业销售按照原粮食政策属于免征增值税的库存粮食，可按其收购金额的10%计算抵扣进项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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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豫国税发[2000]283号
	增值税
	河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推行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若干问题的通知》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推行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若干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0〕183号）第一条:一、2002年年底前，各地要逐步将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推广到所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具体步骤为：（一）2001年将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推行到所有开具万元以上销售额增值税专用发票（以下简称专用发票）的企业。自2002年1月1日起，所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必须通过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开具销售额在万元以上的专用发票，同时全国统一废止手写万元版专用发票不得作为增值税的扣税凭证。（二）2002年完成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的全面推行工作。自2003年1月1日起，所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必须通过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开具专用发票，同时全国将统一废止手写版专用发票。自2003年4月1日起，手写版专用发票一律不得作为增值税的扣税凭证。（三）实现上述分步推行计划，2000年全国要完成25万户的推行任务（见附件2）。为此，各地要积极做好宣传动员工作，在金税卡大批量供应之前，要与航天金穗公司商定好防伪税控系统专用设备的供应数量、供货次数及供货间隔，督促服务单位做好企业技术培训和设备安装工作，努力完成好2000年的推行任务。

	10
	豫国税函[2001]274号
	增值税
	河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若干税收政策问题的批复》的通知
	二、关于收购免税棉花抵扣税率问题。根据现行规定，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棉花经营单位向农业生产者购进免税棉花，可根据农产品收购凭证注明的收购金额按13%的税率计算抵扣进项税额。这里的“棉花经营单位”不包括良种棉加工厂和纺织企业。良种棉加工厂和纺织企业直接向农业生产者购进的免税棉花，应按10%的税率抵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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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豫国税函[2001]506号
	增值税
	河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金税工程发现的涉嫌违规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金税工程发现的涉嫌违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1〕730号）第一条,第二条:一、关于防伪税控认证系统发现涉嫌违规发票的处理。目前，防伪税控认证系统发现涉嫌违规发票共分“无法认证”、“认证不符”、“密文有误”、“重复认证”和“纳税人识别号认证不符（指发票所列购货方纳税人识别号与申报认证企业的纳税人识别号不符）”五种。凡防伪税控认证系统发现的上述五种涉嫌违规的发票，一律不得作为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抵扣凭证。属于“无法认证”、“纳税人识别号认证不符”和“认证不符”中的“发票代码号认证不符（指密文与明文相比较，发票代码或号码不符）”的发票，税务机关应将发票原件退还企业，企业可要求销货方重新开具。属于“重复认证”的发票。应送稽查部门查处。属于“密文有误”和“认证不符（不包括发票代码号码认证不符）”的发票，应移交稽查部门处理。二、关于增值税计算机稽核系统发现涉嫌违规发票的处理目前，增值税计算机稽核系统发现涉嫌违规发票共分“比对不符”、“缺联”、“抵扣联重号”、“失控”、“作废”、“缺红字抵扣联”等六种。凡属于增值税计算机稽核系统发现的上述涉嫌违轨的发票，均不得作为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抵扣凭证。属于“抵扣联重号”的发票，应送稽查部门查处。属于“比对不符”、“缺联”、“失控”、“作废”的发票。应移交稽查部门处理。属于“缺红字抵扣联”发票，暂不移交稽查部门。

	12
	豫国税发[2002]230号
	增值税
	河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转发《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黄金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的通知
	三、黄金出口不退税；出口黄金饰品，对黄金原料部分不予退税，只对加工增值部分退税。

	13
	豫国税发[2002]232号
	增值税
	河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销售自产货物提供增值税劳务并同时提供建筑业劳务征收流转税问题的通知》的通知
	一、凡不同时符合以上条件的，对纳税人取得的全部收入征收增值税，不征收营业税。（此条款“不征收营业税”的规定已废止）；同时，签订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的单位和个人，应扣缴提供建筑业劳务的单位和个人取得的建筑业劳务收入的营业税。       二、关于扣缴分包人营业税问题 。不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总承包人是销售自产货物、提供增值税应税劳务并提供建筑业劳务的单位和个人，还是仅销售自产货物、提供增值税应税劳务不提供建筑业劳务的单位和个人，均应当扣缴分包人或转包人（以下简称分包人）的营业税。 

    (一)如果分包人是销售自产货物、提供增值税应税劳务并提供建筑业劳务的单位和个人，总承包人在扣缴建筑业营业税时的营业额为除自产货物、增值税应税劳务以外的价款。 

    (二)除本条第一款规定以外的分包人，总承包人在扣缴建筑业营业税时的营业额为分包额。 （此条款已废止或失效）

    三、关于自产货物范围问题。本通知所称自产货物是指：(一)金属结构件：包括活动板房、钢结构房、钢结构产品、金属网架等产品； (二)铝合金门窗；(三)玻璃幕墙； (四)机器设备、电子通讯设备；(五)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自产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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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豫国税发[2002]271号
	增值税
	河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转发《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税收政策的通知》的通知
	第一款自2005年4月1日起停止执行，即一、自 2002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0 年底，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产的集成电路产品（含单晶硅片），按 17 ％的税率征收增值税后，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3 ％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所退税款由企业用于扩大再生产和研究开发集成电路产品。

	15
	豫国税发[2003]135号
	增值税
	河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转发《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铂金及其制品税收政策的通知》的通知
	六、出口铂金制品，对铂金原料部分的进项增值税不实行出口退税，只对铂金制品加工环节的加工费按规定退税率退税。

	16
	豫国税发[2003]192号
	增值税
	河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转发《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海关部署  科技部  新闻出版署关于鼓励科普事业发展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的通知
	一、 2005 年底以前，对综合类科技报纸和科技音像制品在出版环节的发行收入，实行增值税先征后退办法。综合类科技报纸是指以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为宗旨的科技报纸．其具体范围是，新闻出版管理机关在报纸批准登记时分类认定的综合科技类报纸，详见附件 1 。科技音像制品具体范围是，中国标准音像制品编码分类代码 ( I SRC ）中的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B－哲学， D一政治、法律， E 一军事， F一经济， N －自然科学总论， 0 一数理科学和化学， P一天文学、地球科学， Q一生物科学，年医药、卫生， S一农业科学， T一工业技术， U一交通运输， v－航空、航天， X一环境科学、劳动保护科学。科技报纸和科技音像制品的增值税退税，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 《 关于税制改革后某些企业实行“先征后退，有关预算管理问题的暂行规定的通知 》［ ( 94 ）财预字第 55 号」的有关规定办理。违规出版物和多次出现违规的出版社、报社不得享受本通知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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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豫国税发[2003]273号
	增值税
	河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生产企业饲料免征增值税审批程序的通知》的通知
	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税务局可根据本地区情况确定饲料免征增值税的审批权限，但必须在地市一级以上(含地市一级）国家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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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豫国税发[2003]275号
	增值税
	河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货物运输业税收征收管理的通知》的通知
	附件2 第二条（一）纳税人外购货物（固定资产除外）支付运输费用而取得的运费结算单据；（此条款“固定资产除外”已失效或废止）；第五条 纳税人取得的2003年10月31日以后开具的运输发票，应当自开票之日起90天内向主管国税局申报抵扣，超过90天的不得予以抵扣。纳税人取得的2003年10月31日以前开具的运输发票，必须在2004年1月31日前抵扣完毕，逾期不再准予抵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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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豫国税函[2003]438号
	增值税
	河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铁路运费进项税额抵扣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的通知
	—、除《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铁路运费进项税额抵扣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0]14号)中规定的抵扣项目外，对铁路运输部门开具新增的北疆线、西康线、上铅线、内六线、福前线、塔十线、广深线、南疆线货票运费，允许按7％的扣除率计算抵扣进项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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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豫国税发[2003]57号
	增值税
	河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防伪税控系统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进项税额抵扣问题的通知》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防伪税控系统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进项税额抵扣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3〕17号）第一条:一、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申请抵扣的防伪税控系统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必须自该专用发票开具之日起90日内到税务机关认证，否则不予抵扣进项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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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豫国税函[2003]580号
	增值税
	河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货物运输业税收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货物运输业税收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明电〔2003〕55号）第十条：“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的货物运输业发票，可以在自发票开具日90天后的第一个纳税申报期结束以前申报抵扣”

	22
	豫国税函[2004]134号
	增值税
	河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进一步明确流转税若干问题的通知
	一、民政福利企业管理问题

（一）关于民政福利企业的范围问题

关于民政福利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财政部、总局正在根据新的形势，着手进行研究修订。在新的政策出台之前，民政福利企业的范围仍按照总局国税发[1994]155号文件规定执行，即民政福利企业的范围包括由民政部门、街道、乡镇举办的福利企业，但不包括外商投资企业。

（二）关于企业生产人员的界定问题

民政福利企业的条件之一是安置“四残”人员占企业生产人员的35%以上（含35%）。企业生产人员是指直接从事企业产品生产、制作的人员，但不包括医院、销售等非生产性的企业人员。 

（三）关于“残疾职工就业安置卡”和 “残疾证”，税务部门应以哪个证件作为福利企业免税依据的问题。

根据豫民福[2002]14号文件规定，自2003年1月1日起，各省辖市申报新办福利企业时，应提供“残疾职工就业安置卡”，作为申报新办福利企业的资料，据此，我们意见：自2003年1月1日起新办的福利企业，可以按“残疾职工就业安置卡” 作为福利企业免税的一个依据；对2003年1月1日前的福利企业，按“残疾证” 作为福利企业免税的依据。

二、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增值税管理问题

根据财税[2001]72号文件规定，对企业以“三剩物”和“次小薪材”为原料生产加工的综合利用产品，在2005年12月31前由税务部门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办法。据此，该文件没有规定原料的来源，只要企业利用的原料属于“三剩物”和“次小薪材”范畴，其生产的综合利用产品属于产品目录列举的产品，可以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税收优惠政策。

六、饲料生产企业免税审批有关问题

（一）目前省局确定的饲料产品检测机构为河南省质量监督检验站和河南省粮油饲料产品质量检验站，饲料生产企业可以选择其中一个单位作为质检机构，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案，已选定的质检机构当年不得更换。饲料生产企业生产的饲料产品，必须取得上述检测机构的质检合格证明，方予申请免税。

（二）饲料产品的质检时间，由饲料生产企业与质检部门协商进行，但申请免税饲料产品的质检工作必须在每年的8月底以前完成。

 对饲料生产企业免税审批权限问题，省局另行下文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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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豫国税发[2004]210号
	增值税
	河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货物运输业务若干税收问题的通知》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货物运输业若干税收问题的通知》第四条（一）按开票金额3.3%预征所得税；十、（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的货物运输业发票，可以在自发票开具日90天后的第一个纳税申报期结束以前申报抵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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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豫国税函[2004]2号
	增值税
	河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货物运输业营业税纳税人认定情况的再次通报》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货物运输业营业税纳税人认定情况的再次通报》（国税函〔2003〕1360号）第三条:三、按照总局国税函〔2003〕1322号文件的要求，“省级地方税务局将自开票纳税人、代开票纳税人认定户数在2003年12月1日至2004年2月1日期间每10天向总局书面报告一次”，并电传至（010）63417972。这里的报告时间为每月的10日、20日和30日或31日，今后总局将以此时间上报的数据作为通报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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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豫国税发[2004]326号
	增值税
	河南国家税务局关于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抵扣进项税额问题的通知》的通知
	二、对纳税人进口货物已取得的海关完税凭证，未能在规定申报期限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抵扣的，可在2005年1月11日前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抵扣，逾期不得予以抵扣。

三、对纳税人丢失的海关完税凭证，纳税人应当凭海关出具的相关证明,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抵扣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受理申请后，应当进行审核，并将纳税人提供的海关完税凭证电子数据纳入稽核系统比对，稽核比对无误后，可予以抵扣进项税额。

四、凡取得的海关完税凭证，超过规定期限未申报抵扣的纳税人，可以使用《海关完税凭证抵扣清单信息采集软件》（逾期抵扣版），该软件发布在国家税务总局技术支持网站（http://130.9.1.248）上。没有超期未抵扣的纳税人，仍使用现《海关完税凭证抵扣清单信息采集软件》采集。

	26
	豫国税函[2004]463号
	增值税
	河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实施百万元版、千万元版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最高开票限额税务行政许可有关问题的通知
	《河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实施百万元版、千万元版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最高开票限额税务行政许可有关问题的通知》（豫国税函[2004]463号）:一、申请与受理 （一）省局委托各地级市国家税务局设置“河南省国家税务局行政许可受理窗口”，负责接收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申请百万元版、千万元版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最高开票限额税务行政许可项目的申请。也可由县（区）级国家税务局办税服务厅综合服务窗口负责接收，并于当天传递到上述受理窗口。各地要在办税服务厅或通过其他途径对外公布省局受理窗口的办公地点、邮政编码、办公电话等有关情况，同时上报省局备案。二、审查与决定（三）省局收到地级市税务机关送达的企业申请材料和实地核查报告后，应按照《省局内部审批流程》（附件8）进行严格审核，并自受理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审批决定。1、作出批准决定的，出具加盖本税务机关专用章的《准予税务行政许可决定书》（附件5）；2、作出不批准决定的，出具加盖本税务机关专用章的《不予税务行政许可决定书》（附件6）；（四）省局作出决定后，必须在行政许可规定期限前三天把《准予税务行政许可决定书》或《不予税务行政许可决定书》一式二份邮寄到相应地级市国家税务局的“受理窗口”，再由受理窗口负责把其中一份邮寄给申请人（企业）或通知领取。（五）地级市局在接到省局的《准予税务行政许可决定书》后，应立即把决定书的复印件下发到该企业的主管县（区）国家税务局，由县（区）国家税务局在接到通知2日内，通知该企业携带防伪税控开票系统的IC卡到税务局办理最高开票限额授权。地级市局在接到省局的《不予税务行政许可决定书》后，在通知企业的同时要向企业做好相应的解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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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豫国税函[2005]253号
	增值税
	河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农产品增值税抵扣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的通知
	二、对纳税人发生大宗农产品收购业务的，主管税务机关应派专人深入现场核查，审核该项业务发生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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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豫国税发[2005]299号
	增值税
	河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的通知
	一、税务机关要加强对小规模纳税人的管理。对小规模纳税人进行全面清查，凡年应税销售额超过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的，税务机关应当按规定认定其一般纳税人资格。对符合一般纳税人条件而不申请办理一般纳税人认定手续的纳税人，应按销售额依照增值税税率计算应纳税额，不得抵扣进项税额，也不得使用专用发票。凡违反规定对超过小规模纳税人标准不认定为一般纳税人的，要追究经办人和审批人的责任。
二、税务机关要认真做好一般纳税人的认定工作。对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要按照现行有关规定严格审核，但对达到一般纳税人认定条件的纳税人应当督促其申请认定一般纳税人资格。凡纳税人向税务机关提出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申请的，主管税务机关应当及时进行案头审核、约谈和实地核查工作，对符合认定条件的要及时予以认定，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也不得无理由不予认定。
五、税务机关应加强纳税评估工作，重点对以现金支付货款、赊欠货款、委托其他单位或个人支付货款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的一般纳税人进行纳税评估，必要时可进行实地核查。凡发现纳税人购进的货物与其实际经营业务不符、长期未付款或委托他人付款金额较大且无正当理由、以及购销货物或提供应税劳务未签订购销合同（零星购销业务除外）的，应转交稽查部门实施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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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豫国税发[2005]387号
	增值税
	河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转发《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若干政策的通知》的通知
	一、销售自产货物提供增值税劳务并同时提供建筑业劳务征收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确定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销售自产货物提供增值税劳务并同时提供建筑业劳务征收流转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2]117号)规定，纳税人销售自产货物提供增值税劳务并同时提供建筑业劳务应征增值税的，其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执行。
二、企业在委托代销货物的过程中，无代销清单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确定。(一)纳税人以代销方式销售货物，在收到代销清单前已收到全部或部分货款的，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到全部或部分货款的当天。(二)对于发出代销商品超过180天仍未收到代销清单及货款的，视同销售实现，一律征收增值税，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发出代销商品满180天的当天。
四、不得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的计算划分问题。纳税人兼营免税项目或非应税项目(不包括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法准确划分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部分，按下列公式计算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
五、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以下简称一般纳税人)转为小规模纳税人有关问题。纳税人一经认定为正式一般纳税人，不得再转为小规模纳税人；辅导期一般纳税人转为小规模纳税人问题继续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新办商贸企业增值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紧急通知》(国税发明电[2004]37号)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运输发票抵扣问题 。(一)一般纳税人购进或销售货物(东北以外地区固定资产除外)通过铁路运输，并取得铁路部门开具的运输发票，如果铁路部门开具的铁路运输发票托运人或收货人名称与其不一致，但铁路运输发票托运人栏或备注栏注有该纳税人名称的(手写无效)，该运输发票可以作为进项税额抵扣凭证，允许计算抵扣进项税额。 （此条款“东北以外地区固定资产除外”已废止或失效）

九、纳税人代行政部门收取的费用是否征收增值税问题 

    纳税人代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收取的费用，凡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不属于价外费用，不征收增值税。 

    (一)经国务院、国务院有关部门或省级政府批准； 

    (二)开具经财政部门批准使用的行政事业收费专用票据； 

    (三)所收款项全额上缴财政或虽不上缴财政但由政府部门监管，专款专用。 

    十、代办保险费、车辆购置税、牌照费征税问题 

    纳税人销售货物的同时代办保险而向购买方收取的保险费，以及从事汽车销售的纳税人向购买方收取的代购买方缴纳的车辆购置税、牌照费，不作为价外费用征收征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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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豫财办税[2007]10号
	增值税
	河南省财政厅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转发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
	三、（二）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农业产品增值税税率和若干项目征免增值税的通知》[(94）财税字第004号]第三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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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豫国税发[2007]293号
	增值税
	河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转发《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纳税人放弃免税权有关问题的通知》的通知
	四、纳税人自税务机关受理纳税人放弃免税权声明的次日起12个月内不得申请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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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豫国税发[2008]195号
	增值税
	河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转发《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有机肥产品免征增值税的通知》的通知
	三、享受免税政策的纳税人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1993]第134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法字[1993]第38号）等规定，单独核算有机肥产品的销售额。未单独核算销售额的，不得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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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豫国税函[2008]244号
	增值税
	河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境口岸免税店有关增值税政策问题的通知》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七条规定“所销售的货物的起运地或所在地在境内”，“境内”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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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豫国税发[2008]326号
	增值税
	河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推行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税控系统有关工作的紧急通知》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推行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税控系统有关工作的紧急通知》（国税发〔2008〕117号）第五条:五、自2009年1月1日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买机动车取得的税控系统开具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属于扣税范围的，应自该发票开具之日起90日内到税务机关认证，认证通过的可按增值税专用发票作为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扣税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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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豫国税函[2009]83号
	增值税
	关于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部分地区试行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先比对后抵扣”管理办法的通知》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部分地区试行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先比对后抵扣”管理办法的通知》（国税函〔2009〕83号）第一条:一、自2009年4月1日起，试点地区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以下简称纳税人）进口货物取得属于增值税扣税范围的海关缴款书，应当在开具之日起90天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海关完税凭证抵扣清单》（包括纸质资料和电子数据）申请稽核比对，逾期未申请的不予抵扣进项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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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豫国税发[1995]9号
	消费税
	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金银首饰消费税征收管理办法》的通知
	总局文件的第二条、零售业务的范围：《通知》第三条所称“金银首饰的零售业务”是指将金银首饰销售给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金银首饰生产、加工、批发、零售单位（以下简称经营单位）以外的单位和个人的业务（另有规定者除外）。下列行为视同零售业务：（一）为经营单位以外的单位和个人加工金银首饰。加工包括带料加工、翻新改制、以旧换新等业务，不包括修理、清洗业务。（二）经营单位将金银首饰用于馈赠、赞助、集资、广告、样品、职工福利、奖励等方面。（三）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经营金银首饰批发业务的单位将金银首饰销售给经营单位。
第五条、金银首饰消费税纳税人的认定：（一）申请办理金银首饰消费税纳税人认定（以下简称消费税认定）的经营单位，应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30日内，持中国人民银行准予其经营金银制品业务的批件及有关证件、资料，向核算地县以上国家税务局申请办理税务登记，并同时申请办理消费税认定登记。原有的经营单位，应自接到中国人民银行重新审核《许可证》准予继续经营的通知之日起30日内，到核算地县以上国家税务局申请办理消费税认定登记。经营单位办理消费税认定时，应如实填写《金银首饰消费税纳税人认定登记表》（表样附后），并提供下列有关证件、资料：1.申请办理消费税认定的书面报告；2.中国人民银行准予从事金银首饰经营业务的批件或《许可证》；3.《营业执照》；4.《税务登记证》；5.开户银行账号；6.金银首饰会计核算方法和会计科目设置说明；7.会计人员、办税人员会计资格证明；8.经营金银首饰购销存台账式样；9.税务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有关证件、资料。税务机关审核后发给消费税认定登记证件（样式附后）。（二）消费税认定登记内容发生变化的，应自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之日起30日内或者在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之前，持有关证件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变更或者注销消费税认定登记证件。（三）对办理消费税认定登记后，转入正常经营的经营单位，不能如实提供第一款所列资料的，主管国家税务局可责令其限期改正，在规定的期限内仍不能改正的，主管国家税务局应取消其消费税认定登记证件。
第七条、《证明单》的使用管理：《证明单》是划分金银首饰批发、零售业务的主要凭证。（一）《证明单》的使用。1.《证明单》的基本联次。《证明单》共四联，第一联由售货单位留存，并附在售货发票存根联之后；第二联由售货单位进行纳税申报时报送其主管国家税务局；第三联由购货单位留存；第四联由购货方购货后交回其主管国家税务局，注销领取记录。2.《证明单》由购货单位在购货前向其主管国家税务局申请领用。3.购货单位携《证明单》购货。4.《证明单》中的“购进（加工）金银首饰情况”由售货（加工）单位填写，其金额应与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一致。售货（加工）单位填写、盖章后，第三联、第四联交购货单位带回。（二）《证明单》的管理。1.《证明单》的样式，由国家税务总局统一制定。2.《证明单》由省级国家税务局印制和管理，省级国家税务局可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管理办法。3.《证明单》由县以上国家税务局（分局）盖章有效。
第八条、违章处理：（一）纳税人未按规定的期限申请办理消费税认定登记的，依《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予以处罚。（二）纳税人转借、涂改、损毁、丢失、买卖、伪造消费税认定登记证件、《证明单》的，依《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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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豫国税发[1997]180号
	消费税
	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消费税若干征税问题的通知
	总局文件第一条、关于普通发票不含增值税销售额的换算问题：对纳税人用外购已税烟丝等8种应税消费品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扣除已纳税款的计算方法统一后，如果企业购进的已税消费品开具的是普通发票，在换算为不含增值税的销售额时，应一律采取6%的征收率换算。具体计算公式为：不含增值税的外购已税消费品的销售额=外购已税消费品的含税销售额÷（1+6%）。
第四条、关于特种用车的范围问题：《消费税征收范围注释》中规定的特种用车范围只限于急救车和抢修车，对其他车只要属于小汽车的征收范围，均应按规定征收消费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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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豫国税发[2001]147号
	消费税
	河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转发《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酒类产品消费税政策的通知》的通知
	财政部文件第一条第（二）项、比例税率：1.粮食白酒（含果木或谷物为原料的蒸馏酒，下同）25%。下列酒类产品比照粮食白酒适用25%比例税率：粮食和薯类、糠麸等多种原料混合生产的白酒，以粮食白酒为酒基的配置酒、泡制酒，以白酒或酒精为酒基，凡酒基所用原料无法确定的配置酒、泡制酒。2.薯类白酒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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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豫国税发[2002]209号
	消费税
	河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酒类产品消费税政策问题的通知》的通知
	总局文件第一条、关于酒类生产企业利用关联企业间关联交易规避消费税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规定，纳税人与关联企业之间的购销业务，不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作价的，税务机关可以按照下列方法调整其计税收入额或者所得额，核定其应纳税额：（一）按照独立企业之间进行相同或者类似业务活动的价格；（二）按照再销售给无关联关系的第三者的价格所取得的收入和利润水平；（三）按照成本加合理的费用和利润；（四）按照其他合理的方法。对已检查出的酒类生产企业在本次检查年度内发生的利用关联企业关联交易行为规避消费税问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可根据本地区被查酒类生产企业与其关联企业间不同的核算方式，选择以上处理方法调整其酒类产品消费税计税收入额，核定应纳税额，补缴消费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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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豫国税发[2005]279号
	消费税
	河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汽油、柴油消费税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文件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委托加工、进口汽油、柴油的单位和个人，均为汽油、柴油消费税纳税人（以下简称纳税人）。无铅汽油适用税率每升0.2元 ，含铅汽油（铅含量每升超过0.013克）适用税率每升0.28元，柴油适用税率每升0.1元。
第三条、汽油是指由天然或人造原油经蒸馏所得的直馏汽油组分，二次加工汽油组分及其他高辛烷值组分按比例调合而成的或用其他原料、工艺生产的辛烷值不小于66的各种汽油和以汽油组分为主，辛烷值大于50的经调合可用作汽油发动机燃料的非标油。
第四条、柴油是指由天然或人造原油经常减压蒸馏在一定温度下切割的馏分，或用于二次加工柴油组分调合而成的倾点在-50号至30号的各种柴油和以柴油组分为主、经调和精制可用作柴油发动机的非标油。
第八条、纳税人应按照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消费税纳税申报。纳税人在办理消费税纳税申报时应填写《消费税纳税申报表》及附表并提供下列资料：（一）生产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表（油品）（以下简称经营表，见附件二）；（二）生产企业产品销售明细表（油品）（以下简称销售表，见附件三）；（三）主管部门下达的月度生产计划；（四）企业根据生产计划制定的月份排产计划；（五）税务机关要求报送的其他资料。省局文件第二条第（三）项：石脑油、溶剂油的生产企业所在地市级税务机关应于每年的1月20日前将计划执行情况上报至省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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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豫国税发[2006]101号
	消费税
	河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调整和完善消费税政策征收管理规定＞的通知》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文件第五条第（二）款：石脑油、溶剂油、润滑油、燃料油应根据实际销售数量按通知规定税率申报纳税。按消费税应纳税额的30%缴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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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豫国税发[2006]261号
	消费税
	关于转发《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消费税若干具体政策的通知》的通知
	财政部文件第一条、关于若干油品的征税范围：（一）重整生成油、拔头油、戊烷原料油、轻裂解料（减压柴油VGO和常压柴油AGO）、重裂解料、加氢裂化尾油、芳烃抽余油均属轻质油，根据《通知》石脑油征收范围的注释，属于石脑油征收范围。（二）蜡油、船用重油、常压重油、减压重油、180CTS燃料油、7号燃料油、糠醛油、工业燃料、4～6号燃料油等油品的主要用途是作为燃料燃烧，根据《通知》关于燃料油征收范围注释，属于燃料油征收范围。（三）橡胶填充油、溶剂油原料，根据《通知》关于溶剂油征收范围的注释，属于溶剂油征收范围。（四）以植物性、动物性和矿物性基础油（或矿物性润滑油）混合掺配而成的“混合性”润滑油，不论矿物性基础油（或矿物性润滑油）所占比例高低，均属润滑油的征税范围。
第五条、关于外购石脑油为原料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既生产应税消费品又同时生产非应税消费品的，外购石脑油已缴纳的消费税税款抵扣额的计算：以外购或委托加工收回石脑油为原料生产乙烯或其他化工产品，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既可以生产出乙烯或其他化工产品等非应税消费品同时又生产出裂解汽油等应税消费品的，外购或委托加工收回石脑油允许抵扣的已纳税款计算公式如下：（一）外购石脑油。当期准予扣除外购石脑油已纳税款=当期准予扣除外购石脑油数量×收率×单位税额×30%，收率=当期应税消费品产出量÷生产当期应税消费品所有原料投入数量×100%，（二）委托加工收回的石脑油。当期准予扣除的委托加工成品油已纳税款=当期准予扣除的委托加工石脑油已纳税款×收率，收率=当期应税消费品产出量÷生产当期应税消费品所有原料投入数量×100%，以外购或委托加工收回石脑油为原料生产乙烯或其他化工产品的生产企业，应按照上述计算公式分别计算2003年、2004年、2005年年平均收率，将计算出的年平均收率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案。

	43
	豫国税函[2006]300号
	消费税
	河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消费税纳税申报及税款抵扣管理的通知》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文件第一条、关于消费税纳税申报表：调整和完善消费税政策后，总局已对综合征管软件消费税申报表的部分栏目填报内容及栏目间逻辑关系进行了调整（申报表见附件），请各省根据调整内容，及时修改印制消费税纳税申报表。消费税纳税申报表调整内容如下：（一）修改消费税申报表第5、6、7、8、9栏内容：1.将第5栏“当期准予扣除外购应税消费品买价”修改为“当期准予扣除外购应税消费品买价（数量）”。2.将第6栏“期初库存外购应税消费品买价”修改为“期初库存外购应税消费品买价（数量）”。3.将第7栏“当期购进外购应税消费品买价”修改为“当期购进外购应税消费品买价（数量）”。4.将第8栏“期末库存外购应税消费品买价”修改为“期末库存外购应税消费品买价（数量）”。5.将第9栏“外购应税消费品适用税率”修改为“外购应税消费品适用税率（单位税额）”。（二）修改消费税纳税申报表第10栏内容：将第10栏“10=5×9”修改为“10=5×9或10=5×9（1-减征幅度）”。填报第10栏时，准予抵扣项目无减税优惠的按10=5×9的逻辑关系填报；准予抵扣项目有减税优惠的按10=5×9（1-减征幅度）的逻辑关系填报。目前准予抵扣且有减税优惠的项目为石脑油、润滑油，减征幅度为70%。（三）修改消费税纳税申报表第19栏内容：将第19栏“19=15-17+20+21+22”修改为“19=15-26-27”。（四）关于第26栏填报问题：将第26栏调整为“26=3×4或26=3×4×减征幅度”。全额免税的应税消费品按“26=3×4”填报，减征税款的应税消费品按“26=3×4×减征幅度”填报，目前有减税优惠的项目为石脑油、润滑油，润滑油、燃料油减征幅度为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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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豫国税发[2006]89号
	消费税
	河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转发《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和完善消费税政策的通知》的通知
	财政部文件第一条第二款第1项，上述新增子目的适用税率（单位税额）分别为：（1）石脑油，单位税额为0.2元/升；（2）溶剂油，单位税额为0.2元/升；（3）润滑油，单位税额为0.2元/升；（4）燃料油，单位税额为0.1元/升；（5）航空煤油，单位税额为0.1元/升。
第四条第一款第1项，乘用车。（1）气缸容量（排气量，下同）在1.5升（含）以下的，税率为3%；（2）气缸容量在1.5升以上至2.0升（含）的，税率为5%；（3）气缸容量在2.0升以上至2.5升（含）的，税率为9%；（4）气缸容量在2.5升以上至3.0升（含）的，税率为12%；（5）气缸容量在3.0升以上至4.0升（含）的，税率为15%；（6）气缸容量在4.0升以上的，税率为20%。
第十条第一款中“石脑油、溶剂油、润滑油、燃料油暂按应纳税额的30%征收消费税”的规定。
附件第六条、成品油。本税目包括汽油、柴油、石脑油、溶剂油、航空煤油、润滑油、燃料油七个子目。汽油、柴油的征收范围仍按原规定执行。（一）石脑油。石脑油又叫轻汽油、化工轻油。是以石油加工生产的或二次加工汽油经加氢精制而得的用于化工原料的轻质油。石脑油的征收范围包括除汽油、柴油、煤油、溶剂油以外的各种轻质油。（二）溶剂油。溶剂油是以石油加工生产的用于涂料和油漆生产、食用油加工、印刷油墨、皮革、农药、橡胶、化妆品生产的轻质油。溶剂油的征收范围包括各种溶剂油。（三）航空煤油。航空煤油也叫喷气燃料，是以石油加工生产的用于喷气发动机和喷气推进系统中作为能源的石油燃料。航空煤油的征收范围包括各种航空煤油。（四）润滑油。润滑油是用于内燃机、机械加工过程的润滑产品。润滑油分为矿物性润滑油、植物性润滑油、动物性润滑油和化工原料合成润滑油。润滑油的征收范围包括以石油为原料加工的矿物性润滑油，矿物性润滑油基础油。植物性润滑油、动物性润滑油和化工原料合成润滑油不属于润滑油的征收范围。（五）燃料油。燃料油也称重油、渣油。燃料油征收范围包括用于电厂发电、船舶锅炉燃料、加热炉燃料、冶金和其他工业炉燃料的各类燃料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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